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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激勵員工核發禮品禮
券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激

勵員工獎勵作業要點 

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激

勵員工核發禮品禮券作業要點 

為因應考試院一百十四年十月

八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激勵

辦法(下稱激勵辦法)，已增列

多元獎勵方式，爰配合修正本

要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統一規範激勵員工核發

獎金或等值獎勵之基準，

特依公務人員激勵辦法

(下稱激勵辦法)第七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為統一規範激勵員工核發

禮品禮券之基準，特依公

務人員激勵辦法(以下簡

稱激勵辦法)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依激勵辦法第七條第四項規

定，各機關得就獎勵方式、名

額、審議基準、核定程序、表

揚及其他相關事項，另訂規

定，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府及

所屬機關學校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律任用、派用之有

給專任人員；下列人員準

用本要點之規定： 

  (一)約聘僱人員。 

  (二)未納入銓敘之公立學校

職員。 

  (三)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

（如技工、工友、駕

駛、清潔隊員及約用人

員等）。 

  (四)實施實務訓練人員。 

  (五)借調或支援人員。 

二、本要點適用之對象如下： 

  (一)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

員。 

  (二)約聘僱人員。 

  (三)公立學校教職員。 

  (四)技工、工友、駕駛及清

潔隊員。 

一、參酌激勵辦法已修正明定

適用對象及準用對象，爰

將原約聘僱人員、技工、

工友、駕駛及清潔隊員等

適用對象移列納入準用對

象；又衡酌激勵辦法係為

提升公務人員服務品質及

工作績效等目的而訂定，

爰將本要點適用對象排除

教育人員，是類人員回歸

教育獎勵法令本權責辦

理。 

二、參酌激勵辦法第七條第五

項修正理由，為使機關內

全體人員均有機會因優良

表現獲得肯定，爰將約用

人員等適用勞動基準法之

人員、實施實務訓練人

員、借調或支援人員均納

入準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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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參加競賽活動且符合

激勵辦法第五條第一項或

第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

一者，得發給獎金、等值

獎勵或足以表示肯認之各

類獎勵品。 

機關首長領導有方或推動

業務有具體成效，得由上

級機關據以提報辦理獎

勵。 

三、員工符合激勵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

得發給禮品禮券。 

主辦機關不得以相同事件

就不同款項事蹟重複核發

同一人或團體禮品禮券。 

一、參酌激勵辦法第五條及第

六條已分條規範個人與團

體修正多元獎勵方式，爰

就本府員工參與競賽活動

且符合激勵辦法規定者，

明定各機關得視經費及業

務推動情形，透過公開評

比(選)機制按評選等第核

發獎金、等值獎勵或足以

表示肯認之各類獎勵品，

運用上更多元、彈性與具

吸引力，有助於提升工作

士氣與榮譽感。 

二、競賽活動，指本府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依職權於特定

區域內(如本市)辦理之競

賽活動，且參賽者包括本

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

透過公開評比(選)機制按

評選等第核發獎勵之評比

(選)活動。 

三、等值獎勵，除指商品禮券

外，各機關尚得依業務特

性或契合公務人員之興趣

或需求，提供電影票、藝

文展覽、運動比賽或遊樂

園門票、國內旅遊、健康

檢查、餐券等，俾使即時

獎勵更具激勵效果。 

四、為獎勵機關首長積極領導

所屬，促進機關政策與業

務之推展，提升整體績效

與服務品質，爰增列第二

項機關首長具體成效得由

上級機關予以獎勵之規

定。 

五、原第二項限制規定移列至

第五點統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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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給員工之獎金、等值獎

勵或各類獎勵品，其額度

依下列規定： 

  (一)個人得頒給金額最高以

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等值

之獎勵。 

  (二)團體得頒給金額最高以

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等值

之獎勵。 

四、發給員工之禮品禮券，其

額度依下列規定： 

  (一)個人得頒給新臺幣五千

元以下等值之獎勵。 

  (二)團體得頒給新臺幣一萬

元以下等值之獎勵。 

逾前項規定者，應專案報經行

政院核准後始得發給。 

一、參酌激勵辦法第五條及第

六條已分條規範個人與團

體即時獎勵之額度上限，

爰適度調高頒給獎金、等

值獎勵或各類獎勵品之額

度上限，使獎勵更具實質

激勵效果。 

二、配合第一項已適度調高獎

勵額度上限，原第二項規

定予以刪除。 

五、前點頒給獎金、等值獎勵

或各類獎勵品之名額限制

如下： 

  (一)個人：每次發給人數占

總評比人數之比例應於

百分之二十五以下。 

  (二)團體：獲獎團體數占參

加團體數之比例應於百

分之二十以下。 

同一事蹟，已依其他法令

給予獎勵者，不得再予以

相同方式重複獎勵。 

主辦機關不得就相同事件

重複以不同款項事蹟核發

獎勵；各項獎勵之發給，

亦不得有平均或輪流分配

之情事。 

五、禮品禮券發給之名額限制

如下： 

  (一)個人：每次發給人數占

總評比人數之比例應於

百分之二十五以下。 

  (二)團體：獲獎團體數占參

加團體數之比例應於百

分之二十以下。 

禮品禮券之發給，不得有

平均或輪流分配之情事。 

一、第一項獎勵內容參酌激勵

辦法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明定頒給獎金、等值獎勵

或獎勵品之限制，以避免

評比流於寬濫。 

二、增列第二項，為確保獎勵

機制之公平性、合理性，

同一事蹟不再重複給予相

同獎勵規定。 

三、原第三點第二項不得就相

同事件重複以不同款項事

蹟核發獎勵之規定移列本

點統一規範，並酌作文字

修正。 

六、主辦機關辦理競賽活動有
核發獎金、等值獎勵或各
類獎勵品者，應組成評審
小組，經由公開評審機制
審議後，簽報機關首長核
定。 
主辦機關應於公開場合辦
理表揚，並將獲選名單及
得獎績優事蹟公告週知。 
得獎之績優員工或團體，

事後如發現有不實或不當
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主
辦機關應註銷獲獎資格並
追繳所發獎金、等值獎勵
或各類獎勵品；其不能追
繳者，應追繳其價額。 

六、主辦機關辦理競賽活動有
核發等值禮品禮券作為獎
勵方式者，應組成評審小
組，經由公開評審機制審
議後，簽報機關首長核
定。餘符合第三點第一項
規定者，得經簽報機關首
長核准後發給，以達即時
激勵之效。 
主辦機關應於公開場合辦

理表揚，並將獲選名單及
得獎績優事蹟公告週知。 
得獎之績優員工或團體，
事後如發現有不實或不當
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主
辦機關應註銷獲獎資格並
追繳所發禮品禮券。 

一、辦理獎勵之審議、核定程
序及表揚等相關事項酌作
文字修正。 

二、辦理獎勵事後之發現有不
實或不當情事，經查證屬
實者，主辦機關應註銷其
獲獎資格並追繳所發獎
金、等值獎勵或各類獎勵
品，爰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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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辦機關得依本要點另訂

細部作業規範，報經機關

首長核准後據以執行。 

七、主辦機關得依本要點，另

訂細部規範據以執行。 

酌作文字修正。 

八、辦理本要點獎勵及表揚所

需經費，由各主辦機關相

關預算項下支應。 

八、辦理激勵員工核發禮品禮

券及表揚所需經費，由各

主辦機關相關預算支應。 

酌作文字修正。 

 


